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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

樓

承辦人：李婷妮

電話：(03)3322101#7595

電子信箱：10029839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龜山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5月20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高字第1090044261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六 (1090044261_Attach01.docx)

主旨：有關「2020年第一屆桃園市英文菁英盃--專業英文詞彙與

聽寫能力大賽」防疫措施，請貴校協助轉知應考人員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09年2月24日桃教高字第1090014179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競賽資訊如下：

(一)競賽時間：109年5月30日（星期六）（上午9時起分場次

選手進場）。

(二)競賽地點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

校。

(三)競賽規劃：共分4場次,每場次開設4個試場,每試埸至多

37人,第1場次應試完即離場,始進行第2場次進場,以此類

推,保持同1樓層102人以下。

三、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，旨揭活動採分批次分考

場(教室)、分散式進入考場測驗，注意事項如下：

(一)事前進行全面消毒，每試場備妥額溫槍及酒精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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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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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進入北科附工大門口，設置紅外線熱像儀檢測(額溫大於

等於37.5度C，續以耳溫複測)。

(三)進入考場1樓，設置紅外線熱像儀再次檢測。

(四)當天窗戶及氣窗全部打開保持通風，拉開(大)應試者之

間距。

(五)正式進入考場(教室)，選手進行額溫檢測及手部酒精消

毒，所有人員請戴上口罩。

(六)每場次結束後，進行鍵盤、滑鼠及環境酒精消毒，中午

時段使用二氧化氯機台，進行考場全面消毒。

(七)考試時間為1小時10分，完畢後即離校。

(八))本競賽不開放家長進入學校陪考，考生隨隊教師以1位

為限。

四、各參賽人員（包含教師及學生）、帶隊教師及競賽工作人

員等(以下簡稱各競賽人員)如屬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公

告之「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」居家隔離、居家檢

疫依規定不得外出者，不得參與本次競賽，監評與帶隊等

相關試務工作者亦同。

五、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，確保參賽人員及監試人

員等相關人員健康安全，最新訊息隨時更新在官網

（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view/tyccompetition）。

六、檢附「2020年第一屆桃園市英文菁英盃--專業英文詞彙與

聽寫能力大賽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考生健康聲明

書」1份，請於競賽當日填寫繳交。

正本：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附屬桃園農工高級中等學校、國立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

學、本市各市立高中(不含特教學校及原住民實驗高中籌備處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

職(桃園美國學校除外)、本市各市立國中〈不含秀才分校〉(桃園市立文青國民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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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學籌備處除外)、本市各私立國中(桃園美國學校(國中部)、康萊爾國民中小

學(國中部)除外)

副本：本局國中教育科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(工業教育學系戴建耘教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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